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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严明京江学院转设工作纪律的通知 
 

全校各单位： 

根据教育部《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

案》及省教育厅要求，我校《京江学院转设工作方案》已经

校党委常委会研究，并经校党委全委会通过。为明确纪律，

防控风险，规范实施，确保转设方案落细落实，现提出如下

要求： 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凝聚思想共识 

推进京江学院转设，是落实民办高等教育健康规范发展

的迫切需要，是提升我校事业内涵发展、推动“双一流”创

建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、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

化的内在要求，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的具

体行动。全校各级党组织和有关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不断

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切实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把思想统一到

校党委部署上来，坚持上下协同联动、强化责任担当、积极

主动作为，稳妥有序推进转设方案落实，确保转设期间教学

秩序正常、校园安全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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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聚焦关键事项，严明纪律要求 

1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改变校党委关于京江学院

转设方案的决定；不得违反议事规则、擅作主张、各行其是。 

2．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各项廉洁自律规

定。严禁违规公款吃请；严禁巧立名目突击花钱、挪用资金

或虚列支出；严禁违规滥发津补贴、加班费、劳务费；严禁

违规套取经费；严禁铺张浪费举办会议及相关活动、违规发

放纪念品；严禁滥用职权、谋求私利等。 

3．坚持依法依规依章程办事，不得作风漂浮、推诿扯皮；

严禁漏报、瞒报、隐匿、转移或违规处置国有资产，确保账

实相符。 

三、严格执纪问责，推动责任落实 

紧盯党组织、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履职尽责、秉公用权、

廉洁从政等情况加强监督检查，对转设过程中发现的失职失

责、违规违纪问题，将依纪依规予以严肃追责问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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